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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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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一_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傑出學生選拔要點、附件二_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4學
年度在校生人數統計表

​有關本校114學年度「傑出學生選拔」薦選事宜，敬請惠

予公告並推薦候選人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​

依據本校「傑出學生選拔要點」(如附件一)辦理。

薦選原則如下：

傑出學生遴選採分學制(大學部、研究所)推薦，每學院

得推薦傑出學生候選人名額詳如附件二。

推薦候選人須符合歷年每學期學業成績達GPA3.5以
上、且未受懲處，並於在學期間具有公益服務、學術

研究、運動競技、領導才能、人文藝術等方面，至少

符合3項（含）以上資格，且有具體傑出事蹟者。

請於114年10月31日(星期五)前將貴學院推薦學生之相關

表件與傑出事蹟佐證資料等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彙辦，

並請將推薦資料電子檔Email至kai2307@ntnu.edu.tw。
請通知傑出學生候選人至「優秀暨傑出學生薦選系統」

(校務行政入口/學務相關系統/優秀暨傑出學生薦選系統)
填寫推薦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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